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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6）第 00000291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山国旅”）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年 4月 23日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5143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1、本公司于 2017 年与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慧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慧途公司”）。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慧途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其

中本公司认缴出资 1,200.00 万元，持股比例 40%，为第一大股东；其他三方股东

分别持股 32.33%、16.67%及 11%。截至 2022 年末，本公司已实际出资 1,300.00 万

元，其他少数股东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经协商未果，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就出资纠纷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一审判决未支持本公司诉讼请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截至报告日，相关股权纠纷尚未达成

一致，公司虽为第一大股东但无法对慧途公司实施控制，故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目前慧途公司无实质性经营业务，拟清算注销。

截至 2025 年末，白山国旅对慧途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1,300.00 万元，

未计提减值准备。截至审计报告日，因白山国旅未能提供慧途公司财务资料，我们

无法就慧途公司是否应纳入合并范围、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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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证据，亦无法判断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及可收回金额。

2、2019 年 1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延边福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长春意森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白洋、担保人马超就 “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

项目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增资后持股及利润分配比例。2019 年 1 月 15 日，延边福

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两笔支付投资款共计 200.00 万元。后因合作方违约导致项

目无法落地，各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原股东以 200 万元回购相应股权并承担违

约责任。

因相关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延边福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吉林省延吉

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 12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相关方返还2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判决生效后，各方及担保人另行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对还款期限、违约金计算及股

权比例重新作出约定。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相关方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公司据此

将长春意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025 年度，白山国旅未提供长春意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财务报表、余额表及

会计凭证等相关审计资料，我们无法对其财务报表实施充分、必要的审计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白山国旅，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

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

基础。

2、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白山国旅 2020

年度至 2024 年度连续亏损。白山国旅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3,549.49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白山国旅累计未分配利润为-28,725,833.08

元，累计亏损金额已超过注册资本。上述情形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白山国旅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发表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理由和依据

1、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

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及其应用指南《中国注册会计师问题解答第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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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及评价错报》，由于白山国旅公司税前利润为负数，2025年审计时，

以近三年合并资产总额均值的 0.5%计算财务报表整体层面的重要性水平，金额为

102,050.87元，重要性水平的计算方法与上期无变化。

2、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注册会计师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

（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的规定。我们认

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故出具保留意见。

3、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事项不影响审计

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如

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

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就当出具无保留的审计报告，并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

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一）提醒财务报表使

用者关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八条所述事项的披露；（二）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

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如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白山国旅 2020年度

至2024年度连续亏损。白山国旅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3,549.49

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白山国旅累计未分配利润为-28,725,833.08元，累计

亏损金额已超过注册资本。

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管理层对未来 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作出的评估，并检查了管

理层制定的应对计划及改善措施。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管理层运用持续经

营假设编制 2025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

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

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不影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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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意见。

三、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充分披露，

对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由于我们无法就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

述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四、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

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由于我们无法就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

述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五、使用目的

本专项说明仅供白山国旅 2025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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